
解釋字號 釋字第569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2年12⽉12⽇

解釋爭點 禁對與配偶共犯告訴乃論罪者⾃訴之解釋判例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憲法第⼗六條明定⼈⺠有訴訟之權，旨在確保⼈⺠權益遭受

不法侵害時，有權訴請司法機關予以救濟。惟訴訟權如何⾏使，

應由法律規定；法律於符合憲法第⼆⼗三條意旨之範圍內，對於

⼈⺠訴訟權之實施⾃得為合理之限制。刑事訴訟法第三百⼆⼗⼀

條規定，對於配偶不得提起⾃訴，係為防⽌配偶間因⾃訴⽽對簿

公堂，致影響夫妻和睦及家庭和諧，乃為維護⼈倫關係所為之合

理限制，尚未逾越立法機關⾃由形成之範圍；且⼈⺠依刑事訴訟

法相關規定，並非不得對其配偶提出告訴，其憲法所保障之訴訟

權並未受到侵害，與憲法第⼗六條及第⼆⼗三條之意旨尚無牴

觸。

　　刑事訴訟法第三百⼆⼗⼀條規定固限制⼈⺠對其配偶之⾃訴

權，惟對於與其配偶共犯告訴乃論罪之⼈，並非不得依法提起⾃

訴。本院院字第三六四號及院字第⼀八四四號解釋相關部分，使

⼈⺠對於與其配偶共犯告訴乃論罪之⼈亦不得提起⾃訴，並非為

維持家庭和諧及⼈倫關係所必要，有違憲法保障⼈⺠訴訟權之意

旨，應予變更；最⾼法院⼆⼗九年上字第⼆三三三號判例前段及

⼆⼗九年非字第⼀五號判例，對⼈⺠之⾃訴權增加法律所無之限

制，應不再援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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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本件聲請⼈因妨害婚姻案件，認系爭確定終局判決所適⽤之

最⾼法院⼆⼗九年上字第⼆三三三號及⼆⼗九年非字第⼀五號判

例有牴觸憲法之疑義，聲請解釋。按上開判例係以告訴不可分之

原則限制⼈⺠不得對於與其配偶共犯告訴乃論罪之⼈提起⾃訴，

其意旨與本院院字第三六四號及院字第⼀八四四號解釋之有關部

分相同。上開解釋雖非本件聲請解釋之標的，惟與系爭判例關聯

密切，為貫徹釋憲意旨，應⼀併納入審查範圍，合先說明。

　　憲法第⼗六條明定⼈⺠有訴訟之權，旨在確保⼈⺠憲法上之

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遭受不法侵害時，有權依法請求救濟。有配

偶⽽與⼈通姦，悖離婚姻忠誠，破壞家庭和諧，侵害憲法第⼆⼗

⼆條所保障之⾃由權利，刑法第⼆百三⼗九條並明文施予處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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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配偶⾃得依法訴請司法機關予以救濟（本院釋字第五０七號、

第⼆四⼆號與第五五四號解釋參照）。惟訴訟權如何⾏使，應由

法律予以規定；法律於符合憲法第⼆⼗三條意旨之範圍內，對於

⼈⺠訴訟權之實施⾃得為合理之限制。刑事訴訟法第三百⼆⼗⼀

條規定，對於配偶不得提起⾃訴，係為防⽌配偶間因⾃訴⽽對簿

公堂，致影響夫妻和睦及家庭和諧，為維護⼈倫關係所為之合理

限制，尚未逾越立法機關⾃由形成之範圍；且⼈⺠依刑事訴訟法

第⼆百三⼗⼆條、第⼆百三⼗三條第⼀項、第⼆百三⼗四條第⼆

項等規定，並非不得對其配偶提出告訴，其憲法所保障之訴訟權

並未受到侵害，與憲法第⼗六條及第⼆⼗三條之意旨尚無牴觸。

　　刑事訴訟法第三百⼆⼗⼀條規定：「對於直系尊親屬或配

偶，不得提起⾃訴」；是配偶犯刑法第⼆百三⼗九條之通姦罪

者，⼈⺠固不得對其配偶提起⾃訴，惟對於與其配偶相姦之⼈，

則並無不得提起⾃訴之限制。然依最⾼法院⼆⼗九年上字第⼆三

三三號判例前段：「告訴乃論罪依刑事訴訟法第⼆百⼗八條規

定，對於共犯中之⼀⼈告訴，其效⼒及於其他共犯，故共同被告

之⼀⼈為被害⼈之配偶時，被害⼈既不得對之提起⾃訴，則依告

訴不可分之原則，對於其他被告亦即不得⾃訴」，及同院⼆⼗九

年非字第⼀五號判例：「對於配偶不得提起⾃訴，刑事訴訟法第

三百⼗三條有明文規定，被告與⾃訴⼈之妻某⽒相姦，本為觸犯

刑法第⼆百三⼗九條之罪，依同法第⼆百四⼗五條第⼀項須告訴

乃論，⾃訴⼈對於其妻某⽒既不得提起⾃訴，依告訴不可分之原

則，即對於被告亦不得提起⾃訴」之意旨，⼈⺠對於與其配偶相

姦之⼈或其他與其配偶共犯告訴乃論罪之⼈亦不得提起⾃訴。⼜

⾏憲前制定公布之刑事訴訟法對於不得提起⾃訴之對象，或為

「直系親屬、配偶或同財共居親屬」（中華⺠國⼗七年七⽉⼆⼗

八⽇國⺠政府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三⼗九條），或為「直系

尊親屬或配偶」（⼆⼗四年⼀⽉⼀⽇修正公布之同法第三百⼗三

條）。然本院院字第三六四號解釋：「有夫之婦與⼈通姦，本夫

對於姦婦既屬配偶，應受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三⼗九條之限制，不

許⾃訴，僅得向檢察官告訴，依公訴程序辦理。（參照院字第四

零號解釋）其對姦夫，依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不可分之原則，亦僅

得告訴，不適⽤⾃訴程序」，及院字第⼀八四四號解釋（三）後

段：「戊⾃訴其妻⼰與庚通姦，或共同輕微傷害。戊與⼰係屬配

偶，既受刑訴法第三⼀三條限制，不得提起⾃訴，依告訴不可分

3



原則，戊對於庚之⾃訴，⾃應併予不受理」，亦均以告訴不可分

原則，擴⼤對⼈⺠⾃訴權之限制。

　　刑事訴訟法第⼆百三⼗九條前段規定：「告訴乃論之罪，對

於共犯之⼀⼈告訴或撤回告訴，其效⼒及於其他共犯」，此為就

告訴乃論罪之告訴，對⼈之效⼒，⼜稱為主觀之效⼒，亦即上開

解釋及判例所稱之告訴不可分原則。惟所謂告訴係由犯罪被害⼈

或其他有告訴權之⼈，向刑事司法偵查機關⼈員陳述犯罪嫌疑事

實，請求追訴嫌疑⼈，其乃偵查起因之⼀（同法第⼆百⼆⼗八條

第⼀項），於告訴乃論罪案件，並為訴訟之條件，非經合法告

訴，不得提起公訴及為實體判決（同法第⼆百五⼗⼆條第五款、

第三百零三條第三款參照）；⽽⾃訴則係由犯罪被害⼈或其他有

⾃訴權之⼈⾃任當事⼈之原告，對被告犯罪案件向法院起訴，請

求審判，其性質與告訴有別，⽽與公訴相似；故同法第三百四⼗

三條規定：「⾃訴程序，除本章有特別規定外，準⽤第⼆百四⼗

六條、第⼆百四⼗九條及前章第⼆節、第三節關於公訴之規

定」，不惟不準⽤同法第⼆百三⼗九條告訴不可分原則，且⾃訴

對⼈之效⼒（即主觀之效⼒）⾃應準⽤同法第⼆百六⼗六條「起

訴之效⼒，不及於檢察官所指被告以外之⼈」之規定，亦即主觀

上可分，從⽽同法第三百⼆⼗⼀條禁⽌⼈⺠對於配偶提起⾃訴之

規定，⾃不應擴張解釋，使及於與其配偶共犯告訴乃論罪之⼈。

況如夫妻之間為維持家庭和諧，不願對配偶進⾏追訴，在無法單

獨對相姦⼈⾃訴之情形下，若提出告訴，依同法第⼆百三⼗九條

前段之規定，其效⼒必及於其配偶，於⼈倫關係之維護，反有不

利之影響。如必於告訴之後，再對配偶部分撤回告訴（同法第⼆

百三⼗九條後段），以勉⼒維持婚姻關係，則亦有虛耗司法資源

之虞。是上開解釋相關部分對⼈⺠⾃訴權之限制，並非為維持家

庭和諧及⼈倫關係所必要，與憲法第⼆⼗三條規定之意旨不符，

應予變更；最⾼法院⼆⼗九年上字第⼆三三三號判例前段及⼆⼗

九年非字第⼀五號判例，對⼈⺠之⾃訴權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，

應不再援⽤。

　　另本件聲請⼈指摘：刑法、刑事訴訟法及⺠法未規定提起⾃

訴及刑事附帶⺠事訴訟後，刑事追訴權時效及⺠事請求權時效期

間中斷，亦未規定⾃訴不受理確定後，應依聲請移送該案於管轄

之檢察署；刑事訴訟法第⼆⼗九條、第三⼗⼀條第⼀項、第三⼗

七條第⼀項及第⼆項、第四百零四條不得抗告之範圍過廣；司法

院院解字第三八八九號解釋、刑事訴訟法第四⼗七條及第四百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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⼗九條，⾃訴⼈不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之規定；及法院以內規剝奪

聲請⼈主動調查權，且有利於聲請⼈之證據均故意不調查等，有

牴觸憲法之疑義。查聲請⼈上開主張及其相關規定均非確定終局

裁判所適⽤之法令，核與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⼀項

第⼆款不合，依同條第三項規定，應不受理。此外，聲請⼈認臺

灣⾼等法院九⼗⼆年度上易字第四⼀五號刑事判決及同院九⼗⼆

年度重附⺠上字第六號刑事附帶⺠事訴訟判決，適⽤最⾼法院七

⼗九年台非字第⼀四七號刑事判決，對⾃訴為不受理判決；與臺

灣⾼等法院九⼗⼀年度上易字第三三八⼀號刑事判決及同院九⼗

⼀年度重附⺠上字第七⼀號刑事附帶⺠事訴訟判決，適⽤臺灣⾼

等法院七⼗四年座談會結論，駁回其移轉管轄之聲請，有違憲疑

義。查最⾼法院判決與臺灣⾼等法院座談會結論並非司法院⼤法

官審理案件法所稱之法令，與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

⼀項第⼆款不合，依同條第三項規定，亦應不受理，併此敘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⼤法官　翁岳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城仲模　林永謀　王和雄　謝在全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賴英照　余雪明　曾有⽥　廖義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楊仁壽　徐璧湖　彭鳳⾄　林⼦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許宗⼒　許⽟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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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院字第364號解釋

司法院院字第1844號解釋（三）後段

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2款、第3項
(82.02.03)

刑法第239條(92.06.25)

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39 條 （ ⺠ 國 17 年 7 ⽉ 28 ⽇ 公 布 ）
(106.04.26)

刑事訴訟法第313條（⺠國24年1⽉1⽇修正公布）
(24.01.01)

刑事訴訟法第232條、第234條第2項、第239條、第
321條、第343條(92.02.06)

最⾼法院29年上字第2333號判例前段

最⾼法院29年非字第15號判例

相關文件 釋字第五六九號解釋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
    本件聲請⼈李００因其夫與第三⼈逾越男女不正常交往，先後

提起⾃訴及刑事附帶⺠事訴訟，經台灣台北地⽅法院刑事判決及

刑事附帶⺠事訴訟判決，以「被害⼈對其配偶既不得提起⾃訴，

如係告訴乃論之罪，依告訴不可分之原則，對於共犯之相姦⼈，

⾃亦不得提起⾃訴」為由，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；台灣⾼等法院以

九⼗⼆年度上易字第四⼀五號刑事判決及九⼗⼆年度重附⺠上字

第六號刑事附帶⺠事訴訟判決，亦以相同理由駁回其上訴。

    本件聲請⼈認為台灣⾼等法院前開判決，所適⽤之刑事訴訟法

第三百⼆⼗⼀條、最⾼法院⼆⼗九年度上字第⼆三三三號判例、

⼆⼗九年度非字第⼀五號判例等法令有違憲疑義，聲請解釋憲

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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